附件2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基础数据表
填报单位：岳阳市云溪区农业农村局                                   
	财政供养人员情况
	编制数
	2024年实际在职人数
	控制率

	
	24
	24
	100.00%

	经费控制情况(万元)
	2023年决算数
	2024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三公经费
	3.07
	3.1
	1.74

	1、公务用车购置和维护经费
	
	
	

	其中：公车购置
	
	
	

	公车运行维护
	
	
	

	2、出国经费
	
	
	

	3、公务接待
	3.07
	3.1
	1.74

	项目支出：
	
	3756.71
	3756.71

	1、业务工作经费
	
	
	

	2、运行维护经费
	
	
	

	3、本级专项资金（一个专项一行）
	
	3756.71
	3756.71

	岳阳市云溪区云溪街道等2个乡镇新铺村等2个村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二〇二四年）
	
	872.91
	872.91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024年，省级配套资金）
	
	294.09
	294.09

	乡村振兴项目
	
	700
	700

	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
	
	205.5
	205.5

	湖南省岳阳市云溪区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二〇二四年新增建设、提质改造）
	
	1684.21
	1684.21

	公用经费：
	  63.81
	44.65
	60.23

	其中：办公经费
	  7.30
	5.00
	5.45

	水费、电费、差旅费
	  11.6
	9.00
	11.43

	会议费、培训费
	  1.44
	5.29
	0.28

	政府采购金额
	
	
	

	部门基本支出预算调整 
	
	
	

	楼堂馆所控制情况 
（2024年完工项目）
	批复规模 
（㎡）
	实际规模
（㎡）
	规模控制率
	预算投资
（万元）
	实际投资
（万元）
	投资概算控制率

	
	
	
	
	
	
	

	厉行节约保障措施
	



说明：“项目支出”需要填报基本支出以外的所有项目支出情况，“公用经费”填报基本支出中的一般商品和服务支出。
填表人：        填报日期：        联系电话：       单位负责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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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1：

岳阳市云溪区2024年度部门整体支出
绩效评价自评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 岳阳市云溪区农业农村局                              
预 算 编 码：          301                  
评价方式：部门（单位）绩效自评
评价机构：部门（单位）评价组   




报告日期：2026 年6月25日
岳阳市云溪区农业农村局（制）







整体支出绩效自评表
	预算部门名称
	岳阳市云溪区农业农村局

	年度预算申请
(万元)
	
	年初预算数(万元)
	全年预算数（万元）
	全年执行数（万元）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029.93
	11173.70
	8390.06
	10
	75.08%
	7.51

	
	按收入性质分：
	按支出性质分：

	
	一般公共预算：
	11003.70
	其中:基本支出：
	606.40

	
	政府性基金拨款：
	0.0
	
	

	
	纳入专户管理的非税收入拨款：
	0.0
	项目支出：
	7783.66

	
	其他资金
	170.0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两业”帮扶，保障全面落实结对帮扶
2.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抓好特色产业发展
3.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4.推进农村改厕工作
	1.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两业”帮扶，保障全面落实结对帮扶
2.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抓好特色产业发展
3.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4.推进农村改厕工作

	绩效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指标值
	实际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分析及改进措施

	
	
	
	
	
	
	
	
	

	绩效指标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推进乡村振兴完成率
	100%
	100%
	10
	10
	

	
	
	
	耕地地力补贴到位率
	100%
	100%
	5
	5
	

	
	
	
	稻谷目标价格到位率
	100%
	100%
	5
	5
	

	
	
	质量指标
	年度部门整体运行良好
	良好
	良好
	10
	10
	

	
	
	时效指标
	任务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31日前
	10
	10
	

	
	效益指标
	经济效益指标
	降低粮食生产成本
	降低
	效果明显
	10
	10
	

	
	
	社会效益指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完成率
	≥98%
	98%
	10
	10
	

	
	
	生态效益指标
	减少农业用水，减少农村垃圾污染
	减少
	效果明显
	10
	10
	

	
	
	可持续影响指标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对象满意度
	≥98%
	98%
	10
	10
	

	
	成本指标
	经济成本指标
	争资立项完成率
	≥96%
	100%
	10
	10
	

	
	
	社会成本指标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
	
	
	
	
	
	

	绩效自评综合得分
	97.51分

	评价等次
	优








	四、评价人员

	姓  名
	职务/职称
	单  位
	签  字

	
	
	
	

	
	
	
	

	
	
	
	

	
	
	
	

	评价组组长（签字）：




                                                               年    月    日

	部门（单位）意见：

                                         部门（单位）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意见：

                                  财政部门归口业务股室负责人（签章）：
                                                                 年    月   日


填报人（签名）：                          联系电话：
附件1
岳阳市云溪区农业农村局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一、部门（单位）概况
（一）机构设置情况
岳阳市云溪区农业农村局内设机构包括：内设股室10个（含两个副科级单位），分别是办公室、乡村振兴工作办公室、乡村产业发展股、农村经济合作和农业资源保护股、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股、畜牧兽医股、行政审批股、农田建设与农垦股、政工人事股、计划财务审计股。
（二）人员编制情况
2024年末实有人数24人，其中行政人员14人，事业人员10人。
（三）主要职能职责
1、负责全区农业、农村工作的协调和综合工作，组织研究全区农业、农村发展和改革中的问题，提出农业、农村发展和改革的政策建议，指导农村改革发展工作。
2、会同有关部门研究提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建议，指导协调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研究提出县域经济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政策与规划建议，参与农村小城镇规划和建设的有关工作，参与农村社会事业发展工作。
3、贯彻执行国家种植业、农业机械化、农产品加工业、农垦等农业各产业（以下简称农业）发展的方针政策，拟订我区农业发展的政策和规划并指导实施，引导农业产业结构合理调整、农业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农产品品质改善，参与涉农的财税、价格、金融保险、进出口等政策制定，负责农业行政执法和农业行政复议工作，推进农业依法行政。
4、拟订全区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发展规划与政策并组织实施，指导、扶持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产品行业协会的建设与发展。
5、指导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组织落实促进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生产发展的相关政策措施，引导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和产品品质改善，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农业标准化、规模化生产；提出农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和方向、区级财政性资金安排的建议，按权限审批、核准规划和计划内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编报部门预算并组织执行，提出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的财政政策和项目建议，经批准后与财政部门共同制订实施方案并指导实施；拟订农业开发规划并监督实施；配合财政部门组织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
6、促进农业产前、产中、产后一体化发展，拟订促进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政策、规划并组织实施，提出农业产业保护政策建议，指导农产品加工业结构调整、技术创新和服务体系建设；提出促进大宗农产品流通的政策建议，研究制订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与发展规划；培育、保护和发展农产品品牌；组织协调“菜篮子”工程。
7、承担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责任，依法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收集上报有关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信息，负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贯彻执行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标准和技术规范，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监督管理和农业植物新品种保护；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农产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参与制订农产品质量安全地方标准并指导实施；指导农业检验检测体系建设和工作考核；负责符合安全标准的农产品认证申报工作并依法实施监督管理；组织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督管理；负责畜禽屠宰的监督管理。
8、组织、协调农业生产资料市场体系建设，依法开展农作物种子（种苗）、农药、化肥、食用菌菌种、粮食流通等的许可及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贯彻执行农业生产资料标准；指导农业机械化发展和农机安全监理，组织实施农机惠农政策。
9、负责农作物重大病虫害防治，贯彻执行国家植物防疫检疫法律法规和政策，会同有关部门制订地方性植物防疫政策建议并指导实施，指导植物防疫和检疫体系建设；组织植物检疫性有害生物普查并组织疫情扑灭；承担辖区内农作物种子（种苗）检疫审批工作。
10、承担农业防灾减灾的责任，监测、上报农业灾情，组织粮食、种子、化肥等救灾物资储备和调拨，提出生产救灾资金安排建议，指导紧急救灾和灾后生产恢复。
11、制订农业科研、农技推广的规划、计划和有关政策并指导实施；会同有关部门组织全区农业科技创新体系和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会同有关部门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按分工组织实施农业科研重大专项；组织实施农业领域的高新技术和应用技术研究、农业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负责农业科技成果管理，组织引进农业先进技术，指导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12、会同有关部门拟订农业农村人才队伍建设规划并组织实施，指导协调农民教育培训，指导农业教育和农业职业技能开发工作，参与实施农村实用人才培训工程，承担农村劳动力就地就近就业培训工作，会同有关主管部门依法实施农业农村人才专业技术资格和从业资格管理。
13、组织农业资源区划工作，指导农用地、宜农滩涂、宜农湿地以及农业生物物种资源的保护和管理；拟订耕地及基本农田质量保护与改良政策并指导实施，依法管理耕地质量，发展节水农业。
14、制订并实施农业生态建设规划，指导农村可再生能源综合开发与利用，指导农业生物质产业发展和农业农村节能减排，承担指导农业面源污染治理有关工作；对农产品产地安全实行分类管理，指导生态农业、循环农业等发展；牵头管理外来物种。
15、参与组织开展农业贸易促进和有关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协助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农业援外项目。
16、拟订对乡镇企业的资金扶持办法，会同有关部门监督管理政府扶持乡镇企业发展的资产；会同有关部门指导监督乡镇企业的产品质量和产品标准化工作。
17、拟订农机化科技、教育发展规划，参与有关农机化科技政策拟订，负责农机化科研、科技成果鉴定、申报工作，协调组织重大科技项目攻关，推动行业科技进步。研究拟订有关农机安全生产与监督管理、制度、措施，组织农业生产安全活动开展。
18、拟订全区粮食流通管理办法，粮食库存、监督检查制度及行业发展规划，优化资源配置和产业布局。负责对粮食收购、储存环节的粮食质量安全、粮食监测预警和应急的监督管理工作。进一步深化粮食流通体制改革，完善粮食储备体系和粮食流通监督检查体系，健全粮食监测预警体系和应急机制，保障军队粮食供应，提高粮食供应保障能力。
19、负责全区扶贫开发工作，配合有关部门做好抗灾、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工作。
20、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四）绩效目标设定情况
1.衔接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推进“两业”帮扶，保障全面落实结对帮扶
2.推进现代农业发展抓好特色产业发展
3.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4.推进农村改厕工作。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根据《会计法》《预算法》《行政单位财务规则》等法律和财政部及省财政厅有关财务规章的规定，明确了经费审批权限及程序，经费预算管理、财务经费管理、资产购置与处置、财务监督等。针对“三公”经费探索建立公用经费标准定额体系，开展公用经费使用监督和绩效评估，进一步落实厉行节约的各项规定，确保“三公经费”使用合理合规等。上述制度规定基本执行到位。
2024年决算支出8220.06万元，其中：基本支出606.40万元，项目支出7613.66万元。
（1） 基本支出情况
基本支出用于为保障各部门、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包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
2024年全年基本支出1888.92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1129.26万元、商品和服务支出699.40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45.09万元、债务利息及费用支出0万元、资本性支出15.17万元、其他支出0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项目支出是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其特定的工作任务而发生的支出，主要用于专项工作的运转和设备升级等。
2024年项目经费支出7613.66万元，其中:乡村振兴项目700万元,美丽乡村建设（人居环境整治）205.5万元，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2851.21万元。
（3） “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情况
[bookmark: _GoBack]我单位2024年严格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三公”经费的使用严格按照文件范围执行，财务人员严把票据审核的关卡，确保资金的合理使用。2024年初财政批复局机关“三公”经费预算数为3.1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3.1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全年决算单位支出“三公”经费为0.00万元，其中：公务接待费1.74万元、因公出国（境）费用0万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0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单位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全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170万元。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本单位无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一）综合评价结论
经自评，2024年度我单位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结论为“优”，自查评分为97.51分。
（二）评价指标分析
1、产出指标情况分析。产出目标主要是从部门履职方面进行分析，总分值为50分，评价得分47.51分，得分率95%。
（一）数量指标
1.粮食与农田建设
(1).完成粮食生产面积67,261.21亩，总产量27,067.26吨；落实大豆播种3,335.87亩、油菜种植23,186.8亩。
(2).发放惠农补贴1,015.416万元（耕地保护补贴676.9万元、稻谷补贴124万元等），覆盖面积13.63万亩；补贴农机具114台。
(3).实施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5个（含2023年0.56万亩、2024年0.7万亩国债项目等），建设进度达100%。
(4).开展农产品质量监测3,000余批次，定量检测300批次；区级抽样蔬菜水果2,056个。
2.乡村振兴与民生保障​
(1).纳入防返贫监测户21户69人，消除风险6户21人；管理在册监测对象142户408人。
(2).改造危房4户，发放补助4万元；资助困难学生6,360人（455.997万元），发放雨露计划补助43.2万元。
(3).建成无害化卫生厕所100个；清理农村垃圾1.67万吨、粪污150吨；疏通沟渠40公里，整治杂乱点位1.2万处。
(4).投入衔接资金1,826万元实施49个产业项目；新增规上涉农企业2家、省级龙头企业1家。
3.经营管理与资源保护​
(1).审计57个村集体“三资”，发现问题734件，立案34起。
(2).化解村级债务7,616.04万元，化债率85.29%（居全市首位）。
(3).完成土地延包试点摸底1,460户（面积8,062.38亩）；处理土地权属纠纷11起。
(4).回收农药包装废弃物设点15个；防控福寿螺8,969亩；铲除加拿大一枝黄花（连片点位灭除率100%），复耕土地400亩。
(5).长江禁捕巡查236次，行政处罚案件189起；动物疫病免疫率100%，检疫生猪3.8万头、家禽1,200万羽。
（二）质量指标
1.粮食安全监管合格率100%（省市级抽检、区级抽样均达标）；高标准农田项目验收合格率100%。
2.脱贫人口医保参保率100%，慢病随访率100%；饮水安全率、自来水普及率均达100%。
3.集体“三资”问题整改率100%；土地延包权属调查完成率100%。
4.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92%以上；动物疫病受检率95%以上。
（三）时效指标
各项工作均于2024年12月31日前完成。
2、效益指标情况分析。效益目标主要是从社会、经济、生态、可持续影响四个方面进行分析，总分值为30分，评价得分30分，得分率100%。
（一）经济效益指标
1.惠农补贴直接提升农业产能；产业项目投入带动乡村经济增长（新增企业贡献就业与产值）。
2.村级债务化解减轻集体负担（释放资金7,616万元）。
（二）社会效益指标
1.防返贫保险（36.18万元）筑牢民生底线；“四个保障”巩固脱贫成果（医疗、教育、住房、饮水全覆盖）。
2.农产品追溯平台实现主体100%入驻（62家），保障食品安全公信力。
（三）生态效益指标
1.农药减量1.8%（46.6吨），绿色防控示范1,000亩降低面源污染。
2.垃圾分类“户-村-镇-区”闭环体系实现垃圾无害化处理率100%。
3.外来物种防控（福寿螺、加拿大一枝黄花）保护农田生态平衡。
3、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满意度主要是从公众满意度进行分析，总分值为10分，评价得分10分，得分率100%。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024年我单位无预算支出执行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